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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旅游”、“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6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9 号文核准。经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决定本次

发行数量为 2,768万股。 

发行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

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

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2、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5 年 3 月 3 日（T-7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安徽

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

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

谨慎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根据《证券法》的规定，

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

致的投资风险。 

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发行人实际的

资金需求、发行费用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08

元/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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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6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3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2）22.7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3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3）15.2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4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4）20.47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遵照中国会计准则确

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2014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

为 N78“公共设施管理业”。截止 2015 年 3 月 6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N78

“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4.37倍。从行业看，发行

人与峨眉山 A、黄山旅游和丽江旅游等上市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相似度，上述公司

以 2015年 3月 6日前 30个交易日（含 3月 6日）均价计算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0.32倍。本次发行的市盈率均低于中证行业指数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和

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但本次发行仍可能存在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 

5、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

投资者报价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6、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

认购意图报价，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发行人实际的资金需求、发行费用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

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

行。 

7、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了解股票上市后可能

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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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8、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为 30,516.6万元。按本

次发行价格 12.08 元/股和 2,768 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预计发行人募集资

金总额为 33,437.4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944.25 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为 30,493.19万元。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

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9、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

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10、请投资者务必关注投资风险：若 2015年 3月 12日（T日）出现网下申

购不足，将中止本次发行；若 T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

回拨，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回拨部分仍然认购不足

的，剩余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1、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

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12、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

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3、业务依托九华山旅游资源的风险 

发行人业务主要分布于九华山风景区及其周边，以九华山的旅游资源为依托，

来九华山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游客是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因此，公司的发展

对九华山旅游资源存在较大的依赖性。如果国内国际发生不利于九华山的事件，

或者九华山的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由于意外原因遭到破坏，都将对发行人的业务

造成不利影响。 

14、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风险 

重大疫情、自然灾害是旅游业以及本公司在经营中的不可抗力因素，特别是

在旅游旺季，将直接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在全球和中国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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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H7N9、甲型 H1N1流感等高传染性疾病以及 2008年的

特大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对旅游业和公司经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虽然公司已建立针对重大疫情、自然灾害风险的应急机制，力图将由此可能

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化，但不排除今后重大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风险

的发生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15、政策风险 

发行人所处的九华山风景区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首批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由于风景名胜资

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国家一直重视对风景区的保护和规划管理，以避免

风景区的旅游资源遭到破坏，确保风景区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对

风景区开发的严格控制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发行人的业务拓展。 

16、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

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

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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